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南科技处发〔2021〕11号


关于制定科研创新评价激励方案的通知
各院系、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

为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不良导向，推进建立突出理论创新、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科研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和创新环境，提升院系和平台的科研组织能力，增强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推动我校科研创新高质量发展，根据《南京大学科研创新激励办法》（南字发〔2021〕146号，以下称“激励办法”）文件精神，请各院系、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单位科研创新评价激励方案。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方案制定原则

各院系、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应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以及科技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校科研创新激励办法，从本单位自身发展实际出发，坚持价值优先、多元分类、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制定科研创新评价办法和相应的激励分配方案，不直接依据论文数等科研量化指标进行科研活动及其成果的创新评价与激励分配。

二、评价激励对象

各院系、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科研创新评价与激励的对象包括本单位科研人员（含学术关系在本单位的双肩挑科研人员、双聘兼聘科研人员）和直接服务科研工作的管理人员、实验工程技术人员、图书馆馆员等。

三、方案制定目标

方案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类型人员投身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瞄准原始创新、引领理论创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鼓励产出质量高、贡献大、影响广的科研创新成果，持续推动各单位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支撑学校科研创新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

四、方案制定要求

评价与激励按年度开展，对评价年度内的科研创新活动及产出进行评价与激励分配。

方案制定应当按照公开透明的程序进行，方案须经院系党政联席会议或院系学术委员会会议、科研平台骨干会议讨论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的形式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上报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人力资源处，经学校审定后实施。

请各院系、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于10月10日前完成相关方案的制定与报送工作。

联系人：科学技术处  谢锦园  89684529  xjy@nju.edu.cn
        社会科学处  赵  澎  89684135  skch@nju.edu.cn
科学技术处  社会科学处  人力资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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